
新郑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

关于转发《郑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

程质量监督差异化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郑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差异

化管理办法》（郑工改﹝2022﹞21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

彻落实。

2022 年 9 月 26 日

新郑市工程建设项目
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文件



 

郑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
工程质量监督差异化管理办法 

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完善质

量保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指导意见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强化

科学管理工程，优化监督资源配置，健全监管机制，提升监督效

能，促进全市工程管理水平和工程质量持续提升，经研究决定，

在全市范围内深入推行工程质量监督差异化管理工作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适用对象 

我市行政区域内在监在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。 

二、实施部门 

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具体负责对本辖区内工程质量实施差

异化监督管理。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督。 

三、具体分类 

根据工程实际情况，可划分为“红、黄、绿”三个类别。 

（一）红色类工程。具备下列条件： 

1.保障房、安置房、学校、医院等涉及国计民生和社会公共

利益的重点项目； 

2.长期停工后又重新复工的项目； 

3.施工现场未落实质量管理标准化、质量安全手册的项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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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工程质量常见问题突出、实体质量差的项目； 

5.违反工程建设法律法规、强制性条文的项目； 

6.发生工程质量事故的项目； 

7.被举报投诉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项目； 

8.参建企业或项目负责人有不良行为记录的项目。 

（二）绿色类工程。具备下列条件： 

1.企业信誉好、无投诉的项目： 

    2.施工现场落实质量管理标准化、质量安全手册到位的项

目； 

3.工程实体质量优良的项目； 

4.获各级主管部门表彰的项目； 

5.参建企业或项目负责人有良好行为记录的项目。 

（三）黄色类工程。 

红色、绿色类别以外的工程均划为黄色类别。 

四、周期管理 

每半年作为一个动态管理周期，对“红、黄、绿”三类工程

进行调整和标识。 

（一）工程的升级管理。在一个周期内，工程出现以下情况

的可进行升级处理： 

1.工程质量管理水平及标准化实施情况明显提升的； 

2.获得各级优质工程的； 

3.开展市级以上观摩会获得一致好评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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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在各级各类质量专项检查中获得一致好评的。 

（二）工程的降级处理。在一个周期内，工程出现以下情况

的进行降级处理： 

1.工程质量管理水平及标准化实施情况明显下降的； 

2.工程实体质量出现明显滑坡的； 

3.违反强制性条文或法律法规被提请立案的； 

4.各级检查被通报批评的； 

5.参建企业或项目负责人被记录不良行为的； 

6.各级检查下发执法建议书的，直接降至红色类别； 

7.发生影响恶劣的群诉群访或质量事故的，直接降至红色类

别。 

五、监督管理 

根据工程分类，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按照下列要求实施工

程质量监督差异化管理： 

1.绿色类工程。以参建企业自我约束、自我管理为主，工程

质量监督机构可参加法定监督验收。 

2.黄色类工程。在参建企业自我约束、自我管理为主的基础

上，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按照正常的监督程序对工程进行监督检

查。 

3.红色类工程。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实施重点监管；工程质

量监督机构应强化对工程的日常监督检查和巡查力度，增加对工

程重点部位的抽查、抽测频次；对参建单位质量责任人员实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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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考勤管理，并对项目经理、项目总监实行约谈诫勉制度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    1.工程质量监督差异化管理工作实行以子项目工程为对象，

集体监督和集体讨论制度为基础，服务和执法并重的工程质量监

督管理机制。 

    2.工程质量监督差异化管理与严格执法相结合。对参建各方

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和核实等，并按

照有关规定提请行政处罚。 

    3.各开发区、区县（市）建设局应加强参建各方责任主体的

信用记录管理，定期对信用记录信息进行发布。 

4.本通知自文件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郑州市城乡建设局负责

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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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  2022年9月1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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